
第 1 頁   共 1 頁 

 
華南產物旅行綜合保險國內租車事故補償保險附加條款 

(主要給付項目：國內租車事故補償保險金) 

 

111.06.28(111)華產企字第 121 號函備查 

111.10.14(111)華產企字第 177 號函備查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投保華南產物旅行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華

南產物旅行綜合保險國內租車事故補償保險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從事國內旅

行活動期間內，由被保險人駕駛或乘坐同行旅遊者駕駛租用汽（機）車時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者，本公司

依本附加條款所約定之保險金額給付保險金。但保險期間內以給付一次為限。 

 

第二條  特別不保事項 

對於下列事項，本公司不負理賠責任： 

一、被保險人或駕駛人從事汽（機）車測速、競賽、表演或飆車行為者。 

二、因敵人侵略、外敵行為、戰爭或類似戰爭之行為(不論宣戰與否)、叛亂、內戰、軍事演習或政府機

關之徵用、充公、沒收、扣押或破壞所致。 

三、因核子反應、核子能輻射或放射性污染所致。 

四、被保險人或駕駛人之故意或唆使之行為所致。 

五、駕駛人因違反道路交通管理處罰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

六款規定情形之一者。 

六、因被保險人或駕駛人吸毒、服用安非他命、大麻、海洛因、鴉片或服用、施打其他違禁藥物而致發

生汽車交通事故者。 

七、被保險人或駕駛人從事犯罪或逃避合法逮捕之行為所致。 

八、被保險人或駕駛人作收受報酬載運乘客或貨物等類似行為所致。 

九、駕駛人飲酒後駕（騎）車，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者。 

 

第三條  申請理賠應備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理賠時，應檢具下列文件： 

一、理賠申請書（由本公司提供）。 

二、租車證明文件。 

三、警方提供之交通事故證明文件。 

四、汽（機）車行車執照及駕駛人駕駛執照影本。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規定辦理，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

契約條款之約定。 


